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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海商法》修订与《民法典》实施的背景下，船舶物权变动规则面临体系性调适的挑战。本文聚焦船舶

多重买卖中所有权归属的规则冲突，以登记对抗主义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第7条为研究对象，结合司法实践与学理争议，揭示“交付生效说”与“合意生效说”的理

论分歧，分析善意第三人范围界定困境，并探讨善意取得制度在二重让与中的适用逻辑。研究表明，现行

规则存在交付与登记的效力冲突、第三人范围模糊、善意取得要件不统一等问题。对此，应以交付作为所

有权变动生效要件，通过反面排除法界定“善意第三人”，构建“登记对抗 + 善意取得”的双层检验规则，

并区分有权处分与无权处分类型重构多重买卖的优先顺位规则，为《海商法》修订提供解释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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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evision of the Maritime Cod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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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s governing the transfer of ship property rights face the challenge of systematic adjust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ule conflicts regarding the ownership attribution in multiple ship sales. 
Taking Article 7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
tion of Law in the Trial of Sales Contract Dispute Cases under the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combines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disputes to reveal the theoretical 
divergence between the “delivery effectiveness theory” and the “consensual effectiveness theory”, 
analyzes the dilemma in defining the scope of bona fide third parties,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logic of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system in double assign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urrent 
rules have problems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delivery and registration, the 
ambiguity of the scope of third parties, and the non-uniformity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bona fide 
acquisition. In response, delivery should be taken as the effective condition for the transfer of own-
ership. The “bona fide third parties” should be defined through negative exclusion method. A two-
layer inspection rule of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 bona fide acquisi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Moreover, the priority rules for multiple sales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uthorized disposition and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types, providing an interpretive path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Maritim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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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船舶物权变动的规则冲突 

船舶作为海上运输的核心载体，兼具动产的高流动性与不动产的高价值属性，其物权变动规则的清

晰界定关乎航运市场的交易安全与效率。我国《海商法》第 9 条与《民法典》第 225 条均确立了船舶所

有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登记对抗主义原则，但对于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却未作明确

规定。这一立法留白如同悬在船舶交易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导致学界围绕“交付生效说”与“合

意生效说”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也使得《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7 条在实践适用中暴露出诸多矛盾，

加剧了船舶多重买卖中所有权归属判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7 条试图为船舶多重买卖场景下的所有权归属提供裁判指引：第 1 款规定

先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取得所有权；第 2 款明确均未交付时，先登记者优先；第 4 款强调交付优先于登记。

然而，这些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涟漪。在粤 72 民初 926 号案中，法院

严格遵循《民法典》动产交付规则，认定先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取得船舶所有权，充分彰显“交付生效说”

的实践导向；在鄂民终 479 号案中，第二买受人主张“登记推定交付”，试图将登记异化为生效要件，

但法院明确否定该观点，认定交付为所有权变动的前提，仅登记未交付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 
“第三人”范围的模糊界定同样成为船舶物权变动规则的一大痼疾。《海商法》第 9 条与《民法典》

第 225 条中的“第三人”究竟涵盖哪些主体，理论界与实务界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从司法案例来看，最

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6711 号案明确未登记所有权可对抗转让人的一般债权人，而天津高院(2015)津
高民四终字第 47 号案对于担保债权人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这种裁判尺度

的不统一，使得船舶交易的风险难以预测，严重阻碍了航运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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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重让与场景下，第二买受人取得所有权的权利来源问题更是成为理论与实践的争议焦点。若采

“登记对抗说”，第二买受人的权利基础在于登记的对抗效力[1]；若采“善意取得说”，则需满足善意

取得的法定要件[2]。辽宁高院(2022)辽民终 424 号案与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 72 民初 227 号案的不同裁

判结果，充分暴露了现行规则在这一问题上的解释困境。这种规则冲突如同复杂的迷宫，不仅让当事人

迷失方向，也给《海商法》的修订与完善提出了严峻挑战。 

2. 理论争鸣：登记对抗下的解释论困境 

(一) 船舶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分歧 
船舶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争议，本质上是对船舶法律属性认知差异的外在体现。“交付生效说”支

持者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出发，认为《民法典》第 225 条位于“动产交付”章节，且未对船舶等特殊动

产作出例外规定，这意味着船舶应遵循动产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一般规则。从实践角度来看，

交付作为占有移转的直观表征，能够清晰展现物权变动的过程，符合交易当事人的一般认知。大连海事

法院(2018)辽 72 民初 887 号案等大量司法案例也印证了交付在船舶所有权转移中的关键作用。 
与之相对，“合意生效说”则深受比较法影响，借鉴日本、法国等国家将船舶视为准不动产，采用意

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经验。该学说认为，船舶的高价值性与登记制度的存在，使得仅凭当事人合

意即可发生所有权转移，登记仅起到对抗第三人的作用。然而，这两种学说的对立，使得我国船舶物权

变动规则在动产属性与准不动产属性之间摇摆不定。这种理论分歧不仅导致司法裁判标准难以统一，也

给船舶交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带来隐患。在实际交易中，当事人可能因对生效要件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纠

纷，增加交易成本与风险。 
(二) “善意第三人”的范围界定困境 
《民法典》第 225 条将可对抗的第三人限定为“善意”，但未明确“善意”的认定标准与第三人范

围，这一立法空白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与激烈争论。无限制说严格遵循《海

商法》第 9 条的文义解释，主张“第三人”应涵盖所有物权关系相对人，试图通过扩大第三人范围来维

护交易安全。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对真实权利人的保护，可能导致权利失衡。物权竞争说则主张将第

三人范围限制在同一标的物上竞存的物权人，通过对系争关系的限制性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方

利益。但该学说在实践中对于竞存物权的界定标准不明确，容易引发争议。债权排除说依据《物权编解

释(一)》第 6 条，明确排除一般债权人，认为其不具备对抗未登记物权的资格，旨在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

益。但对于担保债权人等特殊主体的界定仍存在模糊之处。 
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善意第三人”范围的认定差异显著。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6711

号案明确未登记所有权可对抗转让人的一般债权人，而天津高院(2015)津高民四终字第 47 号案对于担保

债权人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却莫衷一是。这种裁判尺度的不统一，使得“善意第三人”的范围界定成

为船舶物权变动规则中的一大谜团。在船舶融资、抵押等交易中，当事人难以准确判断自身权利是否会

受到第三人的影响，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三) 二重让与中善意取得的适用悖论 
在出卖人无权处分的二重让与情形下，第二买受人能否取得所有权，关键在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否定说从登记对抗主义的本质出发，认为登记不具有公信力，缺乏善意取得的基础。日本法即明确排除

船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旨在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然而，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交易安全与效

率的价值。肯定说则主张在交付生效模式下，二重让与属于无权处分，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解决权利来

源问题。《物权编解释(一)》第 19 条也明确特殊动产善意取得以交付为要件，为该学说提供了法律依据

[3]。但对于善意的认定标准、合理对价的界定等问题，理论与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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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说提出善意取得需同时满足“登记 + 占有”双重要件，试图在保护原权利人利益与维护交易安

全之间寻求平衡[4]。然而，这种观点在实践中可能导致交易成本增加，降低交易效率。这些理论分歧在

司法实践中导致对二重让与案件的裁判结果差异显著。不同法院对于善意取得要件的认定标准不同，使

得当事人无法预测案件的裁判结果，严重影响了船舶交易的可预期性。在一些案件中，买受人可能因对

善意取得制度的误解而遭受损失，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航运市场的交易秩序。 

3. 规则重构：登记对抗主义的解释论路径 

(一) 生效要件之锚：交付主义的必然性 
船舶物权变动应确立“交付生效 + 登记对抗”的统一模式，这一选择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

据。从法律体系协调性来看，《民法典》第 225 条紧随第 224 条关于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且未对特殊

动产作出排除交付生效的例外规定，这表明立法者在体系构建时倾向于将船舶等特殊动产纳入动产交付

规则的调整范围。在实践可行性方面，交付作为占有移转的直接表征，能够直观地体现物权变动，符合

交易当事人的认知习惯与行为预期[5]。而我国船舶登记采用形式审查制(《船舶登记条例》第 14 条)，登

记内容的真实性与准确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使得登记难以独立承担确权功能。 
从国际兼容性角度，虽然多数国家采用意思主义，但我国司法实践已形成交付生效的路径依赖。贸

然转向意思主义模式，不仅会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还可能引发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坚持交付生效主义，

能够维护船舶物权变动规则的稳定性与可操作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在船舶买卖交易中，

明确以交付作为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能够让当事人清晰知晓权利转移的时间节点，减少纠纷的发生。 
(二) “善意第三人”的反面排除界定 
对于“善意第三人”的界定，应采用反面排除法，构建清晰明确的认定标准与排除情形。“善意”的

核心标准为不知且不应知在先物权变动，这一标准既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也能够平衡真实权利人

与第三人的利益。具体排除类型包括存在恶意欺诈的第三人，如通过倒签合同等手段谋取不当利益的主

体，此类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出让人的一般债权人，依据《物权编解释(一)》第

6 条，一般债权人不具备对抗未登记物权的资格，这有助于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未登记担保债权

人(船舶优先权人除外，因其具有法定追及效力)，对于未依法登记的担保债权人，其权利不应优先于未登

记的物权人。 
同时，在登记与占有分离的情况下，应推定第三人非善意。这是因为登记与占有作为物权公示的重

要方式，当二者出现矛盾时，第三人有义务进行谨慎审查。通过这种反面排除法，能够有效强化对真实

权利人的保护，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在船舶交易中，当第三人在明知登记与占有存在矛盾的情况下仍

进行交易，应认定其不具有善意，从而保障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三) 多重买卖的优先顺位规则重构 
针对《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7 条的规定，需根据出卖人有权处分与无权处分两种情形，重构船舶

多重买卖的所有权归属规则[6]。在出卖人有权处分时，应遵循先受领交付者优先的原则，这与确立交付

生效要件的规则体系相契合，能够直观体现物权变动的过程。若均未交付，则先登记者优先(以登记推定

占有改定)，这是因为登记具有一定的公示效力，在均未交付的情况下，先登记的买受人在一定程度上更

值得保护，以维护交易效率与秩序。 
在出卖人无权处分时，先受领交付者取得所有权，这符合交付生效的基本原则。第二买受人须同时

满足“善意 + 支付对价 + 交付”的要件，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所有权。当出现交付与登记交叉的情

形时，应严格遵循交付优先于登记的原则，这是因为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其效力应优先于登

记的对抗效力。需要强调的是，在均未交付且未登记的情况下，合同成立顺序不应作为确权依据，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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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出卖人选择履行对象，其他买受人可主张违约责任。这种区分不同情形的优先顺位规则重构，能够有

效解决船舶多重买卖中的所有权归属争议，平衡各方利益。 
(四) 善意取得要件的统一化 
在二重让与场景下，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需明确统一要件，以消除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分歧。主观方

面，买受人需证明自己不知且不应知出卖人无处分权。这要求买受人在交易过程中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如审查出卖人的权利凭证、了解船舶的权属状况等。客观方面，需满足支付合理对价以及完成现实交付

的要求。根据《物权编解释(一)》第 19 条，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不构成善意取得，这是因为占有改定与

指示交付在公示效果上存在局限性，无法充分保障交易安全。 
通过明确统一善意取得要件，能够保障物权变动的公示效果与交易安全。大连海事法院(2018)辽 72

民初 887 号案的裁判思路，即通过“善意 + 对价 + 交付”认定善意取得，符合交付生效逻辑，为类似

案件裁判提供了有益参考。在船舶交易中，统一的善意取得要件能够让当事人明确知晓交易风险与权利

取得条件，提高交易的可预期性，促进航运市场的健康发展。 

4. 《海商法》修订的立法回应 

(一) 立法理念的更新与重塑 
在《海商法》修订进程中，立法理念的革新是解决船舶多重买卖所有权归属争议的根本前提。现行

规则的冲突本质上源于立法理念的模糊与滞后，未能充分适应现代航运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因此，修

订应秉持“平衡交易安全与效率、强化权利公示公信、促进航运市场健康发展”的核心立法理念。 
从比较法视角来看，国际上主要航运国家的立法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例如，挪威《海商法》在

船舶物权变动规则中，明确以交付作为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同时通过完善的登记制度保障交易安全，

这种立法模式在实践中有效减少了物权纠纷。新加坡《海事法》则强调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通过细化

“善意”的认定标准，实现了静态所有权安全与动态交易安全的平衡。我国《海商法》修订应汲取这些

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立科学合理的立法理念[7]。 
此外，随着航运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海商法》的修订还应注重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在“一

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航运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统一、明确的船舶物权变动规则有助于

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我国航运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立法理念的更新不仅要解决国内规则冲突问题，

还要着眼于国际航运市场的长远发展。2024 年 11 月出台的《海商法》修订草案，在整体框架与具体规则

设计上，也体现了对这种国际化趋势与先进立法理念的呼应，为后续具体规则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二) 具体条款的修改与完善 
1) 明确所有权变动生效要件 
尽管《海商法》修订草案未直接在船舶所有权变动条款中明确交付为生效要件，但从其整体体系以

及对相关物权变动规则的调整意图来看，强化交付在物权变动中的核心地位是应有之义。现行《海商法》

第 9 条对船舶所有权变动生效要件规定不明，与《民法典》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存在衔接不畅。为解决这

一问题，应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交付在船舶所有权变动中的关键作用。例如，增加对现实交付、简易交

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定等交付方式在船舶交易中适用条件和法律效力的详细规定。明确交付完成的判

断标准，如船舶实际控制权的转移、相关文件的交接等，确保交付制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这与修订

草案注重规则细化、增强实践指引性的精神相契合，通过对交付规则的完善，能够更好地落实以交付为

生效要件的立法意图，减少实践中的争议。 
2) 限缩第三人范围 
《海商法》修订草案未对“善意第三人”范围作出明确界定，从解决船舶多重买卖纠纷、平衡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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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将“不得对抗第三人”修订为“不得对抗善意物权人”，以此限缩第三人范围，

明确权利对抗边界。同时，配套细化“善意”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认定标准方面，可借鉴

德国民法中关于善意认定的“理性人标准”，结合船舶交易的特点，规定第三人在交易时应尽到合理的

注意义务，如审查船舶登记信息、核实出卖人权利凭证等。对于举证责任，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

一般原则，由主张自己为善意第三人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考虑到船舶交易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可适当

降低善意第三人的举证难度，例如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原权利人证明第三人存在恶意。

合理限缩第三人范围、明确善意认定标准，有助于平衡原权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船舶交

易市场的秩序，这与草案追求规则完善、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一致。 
3) 完善善意取得制度相关规定 
现行法律对于船舶交易中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不够细化，难以有效应对复杂的船舶多重买卖情形。

《海商法》修订草案为完善善意取得制度在船舶交易中的适用提供了契机。应在立法中明确无权处分情

形下，善意买受人可凭交付取得所有权，无需以登记为必备要件，实现与善意取得制度的有效衔接。具

体而言，详细规定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善意”“支付合理对价”“交付”之外，

增加对交易环境、交易习惯等因素的考量。例如，在船舶交易中，如果交易是在正规的船舶交易市场进

行，且买受人按照市场惯例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可推定其具有善意。同时，明确善意取得的法律后果，

包括原所有权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善意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后的权利范围等，确保善意取得制度在船舶交

易中的顺利实施。通过明确相关规定，能够更好地适应船舶交易中复杂的权利变动情况，保护善意交易

方的合法权益，促进船舶资源的合理流转。 
(三) 配套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1) 加强船舶登记制度建设 
鉴于船舶登记在物权变动中的重要作用，应加强船舶登记制度建设。现行船舶登记采用形式审查制，

难以保证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修订草案虽未对船舶登记制度改革作出详细规定，但从航运市场

发展需求以及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角度来看，完善船舶登记制度是必然趋势。应改革现行的形式审查制，

逐步向实质审查制过渡，提高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实质审查过程中，登记机关不仅要审查申

请材料的完整性，还要对船舶的权属状况、权利负担等进行实质性核查。建立全国统一的船舶登记信息

平台，实现船舶登记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公开查询。该平台应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能够为交

易当事人提供全面、准确的船舶权属信息。加强与国际船舶登记系统的对接，提高我国船舶登记信息的

国际认可度。通过加强登记制度建设，能够提升船舶登记的公信力，为船舶物权变动规则的有效实施提

供有力支撑。 
2) 完善船舶交易监管机制 
为了规范船舶交易市场秩序，减少多重买卖纠纷的发生，应完善船舶交易监管机制。政府相关部门

应加强对船舶交易市场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船舶交易资质审查制度，对从事船舶买卖业务的企业和个

人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加强对船舶交易合同的监管，制定统一的船舶交易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合同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对于重大船舶交易项目，可要求进行公证或律师见证，确保交易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建立船舶交易纠纷快速解决机制，提高纠纷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修订草案虽未直接提及

船舶交易监管机制的完善，但从维护航运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的整体目标出发，完善交易监管机制

有助于营造健康、有序的船舶交易环境，与草案的立法宗旨相契合。 
3) 推动船舶物权法律适用的统一 
由于船舶物权变动规则涉及《海商法》《民法典》等多部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容易

出现法律适用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应推动船舶物权法律适用的统一，制定专门的船舶物权法律适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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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明确各法律规范之间的适用关系和优先顺序。在条例中，规定当《海商法》与《民法典》的规定不一

致时，优先适用《海商法》的特殊规定；当《海商法》没有规定时，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加强对

海事法官的培训，提高其法律适用能力，确保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准确、统一地适用法律。《海商法》修订

草案为解决船舶物权法律适用统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通过明确法律适用规则，能够消除现行法律体

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四) 立法过渡与衔接机制的设计 
《海商法》的修订必然涉及新旧规则的过渡与衔接问题，为了避免因规则变更给航运市场带来混乱，

应设计科学合理的立法过渡与衔接机制。对于修订前已经发生的船舶多重买卖纠纷，应遵循“法不溯及

既往”的原则，适用修订前的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对于修订后正在进行的船舶交易，应给予当事人一定

的过渡期，允许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新规则完善相关手续。例如，对于尚未完成登记的船舶交易，当

事人可在过渡期内进行登记，以获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加强对新规则的宣传和解读，帮助航运市场主

体了解和适应新规则，确保《海商法》修订的顺利实施。 
通过以上从立法理念更新、具体条款修改、配套制度完善以及立法过渡机制设计等多维度的立法回

应，能够构建更加完善、科学的船舶物权变动规则体系，有效解决船舶多重买卖中所有权归属的争议，

为我国航运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5. 结语 

船舶物权变动规则的完善，是航运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

现实困境，到理论界各学说的激烈交锋，再到《海商法》修订草案带来的改革契机，船舶多重买卖中的

所有权归属问题始终牵动着航运市场的神经。本文提出的解释论重构与立法建议，既是对现有规则冲突

的系统性回应，也是对未来航运法律体系升级的前瞻性探索。 
新的立法方向应聚焦于构建“精准、高效、可预期”的物权规则体系。明确交付作为所有权变动核

心要件，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细化善意第三人判定标准，有助于打破司法裁判尺度不一

的困局；而船舶登记制度与交易监管机制的协同优化，则可从根本上提升航运交易的透明度与安全性。

这些建议不仅契合国际海事立法的发展潮流，更能为我国航运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筑牢法律根基。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智能航运、绿色航运的快速发展，船舶物权制度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区块链技

术在船舶登记中的应用、新能源船舶所有权界定等前沿问题，都需要法律规则及时作出回应。期待本文

的研究能为《海商法》修订注入新的思路，助力我国早日建成与航运强国地位相匹配的现代化海事法律

体系，推动航运市场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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